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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刑法学教育与感性思维的培养 ①

贾　健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当前刑法学教学中存在排斥学生感性思维的倾向，但刑法学教育需要感性思维作为理性思维的补充。感性
思维有助于学生树立对刑法的信仰，引导学生形成正常的刑法观念。电影教学法可培养学生对刑法的正常感性思维，进

而体会刑法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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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当前刑法学教育对感性思维的排斥
长期以来，由于继承前苏联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和思

维模式，我国的刑法学呈现出泛规范化的倾向，偏爱评价

刑事立法而忽视规范的刑法解释。这种泛规范化教学，

导致学生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司法实践，即使是应付当

前日趋精细的司法考试也是捉襟见肘。基于对此的反

思，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开始提倡规范刑法和刑法解释

学的研究。所谓规范刑法是以刑法法条中承载的规范为

中心，从法条出发，并最终以法条为归宿，对刑法理论进

行规范审视的研究方法或范畴［１］。而刑法解释学则“以

解释现行刑法为主要任务”［２］。相应地，刑法学教学亦出

现了一个方向性转变，在刑法学教学中引入了以法益、不

法和罪责为核心的刑法规范与解释的话语体系，同时对

实践性教学予以了极大的重视，例如，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在
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北大、清华、人大等几个著名的高

校开始普及的“法律诊所式”教育等。应该说，这种刑法

教育方向和内容方面的转变，确实起到了建构刑法学独

立话语体系，迎合司法实践之需要的作用，理应予以

肯定。

但须指出的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即原来潜藏在

泛规范判断中的感性思维被完全忽视，逻辑推理演绎成

为刑法学研究和教学当中所极力崇拜的法律思维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直接当做逻辑推理演绎思维，感性

思维在刑法思维中没有存在的空间。另外，在刑法学理

论研究中，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被认为是最具有感情色彩

的理论，但从当前的情况看，由于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土壤下“水土不服”，已经处于被冷落的境地。这种情况

当然也体现进了刑法学教学当中。在学习刑法过程中，

学生被再三告诫，思考刑法问题、分析刑法案例必须理

性，不能感性用事，一切思考必须基于法条及其中蕴含的

规范。可能会有学生提出，情感因素是否会被隐藏至公

序良俗之中而成为超法规的阻碍事由的一种，可实际上，

刑法不同于民法直接对此予以承认，即使是行为符合公

序良俗，但当犯罪构成时，仍会被作为犯罪处理，只是可

能在量刑中会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而有所考虑，这样一来，

刑法学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的感性思维几乎没有存立的

余地。

２　刑法学教育需要感性思维作为补充
刑法学教育需要感性思维作为理性思维的补充，原

因在于：

第一，有助于学生树立对刑法的信仰。所谓信仰是

人对自身之外的物质或精神的信任和依赖。应该说，任

何一个职业共同体都有其信仰，法律人这一职业共同体

在长期的学习、工作实践中亦形成了其独特的职业信仰，

即“法律至上”与“追求正义”。但“法律至上”与“追求正

义”的信仰建立，特别是后者，需要深入内心，获得精神层

面的认同，而不能建立在以利益为核心的博弈之上，正如

有学者所言，“如果每个人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精

于算计，那么法律可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连国家

政权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３］总之，法律思维固然离不

开理性思维，但法律信仰则必须依赖感性的思维。具体

到刑法学来说，诸如“罪刑法定主义”、“罪责原则”、“刑

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教义构成了当前流行的教义刑

法学的地基（所谓“教义”一词，本来就是来源于宗教，祛

除了对其的内心信仰，教义也不能称其为教义），如果撇

开了感性思维，单纯依靠理性思维，就很难解释为什么

“教义必须被遵从”的道理。

第二，有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常的刑法观念。所谓

刑法观念，一般是指人们通过对刑法的性质、刑法的机

能、刑法的作用、犯罪、刑罚、罪刑关系、刑法文化及价值

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形成的理性认知。应该说，

刑法观念的形成是奠基于对刑法基本问题的理性反思基

础上的，但我们不能忽视感性思维在其中的作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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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刑废止问题，我们固然可以在课堂上讲授死刑应

该废止的若干理性理由，但对于绝大多数从未实际接触

过犯罪人乃至死刑犯的本科生而言，这些理由无疑是抽

象的、苍白的，并没有形成内心的确认。进一步来说，当

前刑法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应该对非严重暴力犯罪，特

别是财产型犯罪首先废止死刑，而暂时保留进而逐步废

止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这固然可以举出若干反思性的

理由，但实际上，就此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某种途径，

使学生对死刑犯执行时的痛苦及其家属的苦痛产生直觉

性的感受，再进一步对比财产型犯罪与严重暴力犯罪的

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伤痛，就会自觉形成一个符合常识、常

情和常理且大致契合上述理性刑法观念的感性观念，并

且这一感性观念会与理性观念形成相互的印证，无疑会

引导并强化学生对死刑废止问题的内心确认。

第三，有助于学生建立与公众一致的前理解。理性

主义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理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

加以分析全案事实，进而得出结论。但实际上，法官的前

理解无时不在影响其定罪量刑，考夫曼认为“惟有理解者

带着一个‘前理解’（约瑟夫·埃塞尔）或‘先见’（汉斯 －
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去着手对待文本时，他才将可能谈

论文本，惟有理解者带着他承载的传统进入理解之视界

时，他才将可能论证性地说明，他已预知了‘目前的’结果

是什么。”［４］这种“前理解”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直觉式的反

应，相对于理性思维，更倾向于感性思维。例如，在一些

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案件中，法官往往会形成一个同情犯

罪人的感性前理解，然后选择有利于犯罪人的罪名构成

和量刑标准，这在法定的范围内，不能说是错误的。因

此，引导学生正常的感性思维，有助于学生在日后的司法

实践中，形成与大众一致的判案前理解，进而增强判决的

公众认同。

３　以电影教学为视角，培养刑法感性思维
培养刑法学感性思维，最为关键的是要将学生从抽

象的理性思辨中拉回到活生生的感性情感之中，在其中

去体会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对此，可以通过实地调研

体会、回顾经典著作，播放现实图片和传媒报道等方式予

以实现。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传媒方式，不应只被当作

纯粹的技术手段和教学内容的载体来对待，更应该被作

为一种培养法学学生正常感性思维的方式。

示例一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体制化”与对监
禁刑的弊端和刑罚目的的思考。在课堂上讲授刑罚目的

理论时，会指出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即报应论与预防

论，其中预防论中又会特别指出特殊预防理论。报应论

一般认为长期监禁刑是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回复，两者

具有应然的等价性；而特殊预防理论认为，长期监禁刑不

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具有不合理性，这两者孰是孰

非，学生可能并没有一个自己的切身体会，即使选择赞同

某一方，也只是基于对双方观点的理性反思，而非发自内

心的认同，因此，这种状态会随着两边各自观点的消长而

时刻变动。这时，就需要一种真实或模拟的受长期监禁

刑的例子去触发学生的内心认同，而电影的模拟则无疑

是一个较为便捷的选择。

在《肖申克的救赎》一片中，一个非常令人感慨的人

物———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

被关押了５０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
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

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为此，老布不惜

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

了剥夺了他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选择了自杀。

犯人老瑞德在片中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

（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

它，这就是体制化。”这样的结局和令人唏嘘的感慨，无疑

让学生对监禁刑的弊端有了一个非常直观、切身的感受，

这时我们再提出：你们认为长期监禁刑是否合理？刑罚

的目的又是什么？可能没有学生会认为单纯的报应论是

合理的，至于长期监禁刑的弊端则每个学生都会有清晰

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适时地提出二元论

的刑罚目的体系理论和应该如何对长期监禁刑进行改造

的问题，让学生发挥自主思维，进行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

教学。

示例二　《死囚１６８小时》与对死刑的感悟。刑罚理
论教学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即是死刑的存废问题。学界对

于死刑的废止固然可举出诸多理由，但对于严重暴力犯

罪的死刑废止问题讨论，目前仍没有取得大的突破。严

重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否废止？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如果只提及目前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高

度，似乎有些单薄，甚至可以说，理性的反思途径到此为

止，很难再对学生理解此问题有所突破。但这时，如果能

结合电影《死囚１６８小时》（又名《死囚漫步》），让学生自
己从中感悟，则对问题的理解可能会有所深入。

故事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树林里面约会，突然，

两个不良青年，残暴地殴打男青年将其枪击致死，又轮奸

女青年，接着挥刀狂刺二十多刀”的惨案，马修是其中的

一个犯罪人，在公众看来，他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已

经与“禽兽”划上等号，他罪大恶极，被判死刑死有余辜，

但修女海伦没有停止对他灵魂的救赎。海伦的工作并没

有取得海伦家人、监狱工作人员、被害人家属甚至教父的

理解。最终，海伦的救赎获得了回报，马修临死前，讲出

了“临死，我懂得了爱”，并在最终失去意志前落下了一滴

泪，让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也让我们在感悟中反

思，即使是罪行再严重恶劣的犯罪人，在其发自内心的忏

悔时，也会让人感到其生命的可贵，人们的憎恶之心似乎

也因为这种来自灵魂的忏悔而不忍。海伦在马修行刑

前，对他说的一番话也让人感悟良多，“不要惧怕，因我已

接纳你。我呼唤你的名字，你归属于我，你若渡海，我必

随性。你若赴火，可免受灼。”这使得学生获得了单靠理

性反思无法真切体会到的答案———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

犯并非不可触动我们的怜悯心，只要内心真正忏悔，大众

也并非对其不可宽恕。应该说，对人性的爱，才是我们最

终选择对严重暴力犯罪的犯罪人放弃死刑的答案，要想

达到这一步，或者说“爱人”，是无法通过理性反思来完成

的，只有创造条件让学生在感悟中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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